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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87� � � � � � �证券简称：大胜达 公告编号：2023-079

债券代码：113591� � � � � � � � � �债券简称：胜达转债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7,572.90万元“胜达转债”转换成公司普

通股股票，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8,640,003股， 占本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2.1031%。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胜达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47,427.10万

元，占“胜达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86.2311%。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共有人民币1.50万元“胜达转债” 转换为

公司普通股股票，转股数量为1,728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924号）核准，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

1日公开发行55,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550万张，期限6年。 可转债

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50%、第二年0.7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2.50%、第六年3.00%。

（二）可转债券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03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55,000.00万元可转债于2020年7月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胜达转债” ，债

券代码“113591” 。

（三）可转债券转股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胜达转债”自2021年1月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14.73元/股，目

前转股价格8.68元/股（因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公司发生了利润分配、公司增发新股及公司股票在

任意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事项， 故公司六次向下

修正转股价格，目前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为8.68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胜达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1月8日至2026年6月30日。

自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共有人民币1.50万元“胜达转债” 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转

股数量为1,728股；自2021年1月8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累计共有人民币7,572.90万元“胜达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 转股数量为8,640,003股， 占本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2.1031%。 尚未转股的“胜达转债”金额为47,427.10万元，占“胜达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86.2311%。

三、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类型

变动前

（2023年6月30日）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变动后

（2023年9月30日）

限售条件流通股 0 76,164,705 0 76,164,70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19,469,007 1,728 419,470,735

总股本 419,469,007 76,164,705 1,728 495,635,440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1-82838418

传真号码：0571-82831016

特此公告。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662� � � � � � � �证券简称：富信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1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3年9月30日，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18,639股， 占公司总股本88,

240,000股的比例为0.701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3.94元/股，最低价为25.50元/股，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360,524.9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2年5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

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4.35元/股（含），回购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2023年4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回购公

司股份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将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6个月，即回购实施期限延长

为自2022年5月16日至2023年11月15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8日、2022年5月24日、2023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1）（以下简称“《回购方案》” ）、《关于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4）、《关于延长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期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1）、《关于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618,639股，占公司总股本88,240,000股的比例为0.7011%，回购成交的最高

价为33.94元/股，最低价为25.5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360,524.94元（不含

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262� � � �证券简称：国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3-090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3年9月30日，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956,563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8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6.86元/股,最低价为28.6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137,004,505.58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1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

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3.97元/股（含），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1日及2023年2月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关于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12）。

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73.97元/股

（含）调整为不超过52.66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m）上披露的《关于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的公告》（2023-069）。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2,956,5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6.86元/

股（该回购价格为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前的回购股份价格）,最低价为28.62元/股，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7,004,505.58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273� � � � � � � � � �证券简称：麦澜德 公告编号：2023-056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3年9月30日，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00,620,000股的比例为0.2982%，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4.44元/股， 最低价为32.67元/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78,277.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

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3年8月16日，公司董事长杨瑞嘉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 2023年8

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A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

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23日、2023年8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m）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9）。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2023年9月26日，公司实施首次回购。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00,620,000

股的比例为0.298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4.44元/股，最低价为32.67元/股，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10,078,277.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0519� � �证券简称：中兵红箭 公告编号：2023-71

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拟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方滨海”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8月22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63）。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独立财务顾问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于同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一、公司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2023年10月8日， 北方滨海以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

（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博山支行” ）购买了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的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工商银行博山支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

交易。

现将相关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协议银行名称：工商银行博山支行

产品名称：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一一专户型2023年第362

期G款

产品代码：23ZH362G

产品性质：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始日：2023年10月10日

产品到期日：2023年12月27日

产品期限：78天

存款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挂钩标的：观察期内每日东京时间下午3点彭博“BFIX” 页面显示的美元/日元汇率中间价，取值四

舍五入至小数点后3位，表示为一美元可兑换的日元数。 如果某日彭博“BFIX” 页面上没有显示相关数

据，则该日指标采用此日期前最近一个可获得的东京时间下午3点彭博“BFIX” 页面显示的美元/日元

汇率中间价。

挂钩标的观察期：2023年10月10日（含）-2023年12月22日（含），观察期总天数（M)为74天；观察

期内每日观察，每日根据当日挂钩标的表现，确定挂钩标的保持在区间内的天数。

挂钩标的初始价格：产品起息日东京时间下午3点彭博“BFIX” 页面显示的美元/日元汇率中间价，

取值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3位，表示为一美元可兑换的日元数。 如果彭博“BFIX” 页面上没有显示相关

数据，该日指标采用此日期前最近一个可获得的东京时间下午3点彭博“BFIX” 页面显示的美元/日元

汇率中间价。

观察区间：观察区间上限：初始价格+705个基点

观察区间下限：初始价格-705个基点

预期年化收益率：0.95%+1.74%×N/M，0.95%，1.74%均为预期年化收益率，其中N为观察期内挂钩

标的小于汇率观察区间上限且高于汇率观察区间下限的实际天数，M为观察期实际天数。 客户可获得的

预期最低年化收益率为0.95%，预期可获最高年化收益率2.69%，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以实际到期

收益率为准。

二、风险控制措施

1. 北方滨海本次所办理的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为保本浮

动收益型，且期限较短，风险可控。

2.北方滨海财务及其他相关人员应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及进展情况，严格控制资金安全，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全风险的情况下，将采取相应措施,确保资金按期足额收回。

3.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北方滨海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办理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结构性存款，是在确保其

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项目建设正常进行。

2.北方滨海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办理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结构性存款，有利于提高

其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北方滨海、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

四、公告日前12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12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

称

协议银

行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期限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状态

收益

(万元)

公告索引

（购买）

公告索引

（赎回）

1

郑州红

宇专用

汽车有

限责任

公司

中国银

行南阳

分行

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机构客

户）

1,250

2022年8月

22日至

2022年12

月30日

1.50%或

4.432%

到期

赎回

19.73

www.

cninfo.

com.cn

(2022-7

7)

www.

cninfo.

com.cn

(2022-10

7)

2

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机构客

户）

1,250

2022年8月

22日至

2022年12

月30日

1.49%或

4.422%

到期

赎回

6.63

3

北方滨

海

工商银

行博山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

挂钩汇率区间

累计型法人人

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一一专

户型 2022年第

315期K款

13,000

2022年8月

26日至

2022年12

月29日

1.30%至

3.64%

到期

赎回

144.41

www.

cninfo.

com.cn

(2022-7

8)

www.

cninfo.

com.cn

(2022-10

7)

4

中国工商银行

挂钩汇率区间

累计型法人人

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一一专

户型 2023年第

012期D款

10,000

2023年1月

17日至

2023年7月

20日

1.40%至

3.24%

到期

赎回

152.18

www.

cninfo.

com.cn

(202

3-02)

www.

cninfo.

com.cn

(2023-50)

5

郑州红

宇专用

汽车有

限责任

公司

招商银

行

招商银行点金

系列看涨两层

区间 28天结构

性存款

2,500

2023年2月

2日至2023

年3月2日

1.60%或

2.75%

到期

赎回

3.07

www.

cninfo.

com.cn

(2023-0

4)

www.

cninfo.

com.cn

(2023-05)

6

中国银

行南阳

分行

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机构客

户）

1,250

2023年3月

6日至2023

年3月30日

1.39%至

4.2155

%

到期

赎回

1.14

www.

cninfo.

com.cn

(2023-0

6)

www.

cninfo.

com.cn

(2023-15)

7

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机构客

户）

1,250

2023年3月

6日至2023

年3月31日

1.40%至

4.2143

%

到期

赎回

3.61

8

郑州红

宇专用

汽车有

限责任

公司

招商银

行

招商银行点金

系列看跌两层

区间 32天结构

性存款

2,500

2023年4月

6日至2023

年5月8日

1.60%或

2.75%

到期

赎回

6.03

www.

cninfo.

com.cn

(2023-1

6)

www.

cninfo.

com.cn

(2023-37)

9

招商银

行

招商银行点金

系列看跌两层

区间 31天结构

性存 款

2,500

2023年5月

12日至

2023年6月

12日

1.60%或

2.75%

到期

赎回

5.84

www.

cninfo.

com.cn

(2023-3

8)

www.

cninfo.

com.cn

(2023-44)

10

招商银

行

招商银行点金

系列看涨两层

区间 32天结构

性存款

2,500

2023年6月

29日

至2023年7

月31日

1.60%或

2.70%

到期

赎回

5.92

www.

cninfo.

com.cn

(2023-4

7)

www.

cninfo.

com.cn

(2023-51)

五、备查文件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协议、银行凭证等。

特此公告。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0248� � � � � � � �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3-096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9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中标多项重大项目。 现将中标金额5亿元

以上项目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中标人 中标金额（亿元） 项目地点

1

西安浐灞生态区务东务西村安置房西区

建设项目施工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12.08

陕西省

西安市

2 科创广场项目施工总承包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0.17

陕西省

西安市

3

迪拜达马克水晶湖伊比莎区823套别墅项

目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迪拜分公司

9.18 阿联酋迪拜

4 陕建雁南云境DK18总承包EPC项目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7.88

陕西省

西安市

5

迪拜达马克水晶湖马贝拉区609套别墅项

目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迪拜分公司

6.73 阿联酋迪拜

6

西安浐灞生态区务东务西村安置房东区

建设项目施工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5.72

陕西省

西安市

7

迪拜达马克水晶湖威尼斯区97套别墅项

目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迪拜分公司

5.19 阿联酋迪拜

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统计数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0248� � � � � � � �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3-097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7家，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对外担保金额：2023年9月对外担保金额合计26.695亿元

● 对外担保累计余额：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270.09亿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100%，本次担保除陕西华山国

际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外其他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的正常经营资金需求，2023年9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累

计为7家子公司提供26.695亿元担保。 本次被担保人除陕西华山国际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外， 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融资机构/

债权人

担保最高债权额/

最高本金余额（亿

元）

担保

到期日

担保

方式

1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

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北大街支

行

7 2024.9.18

连带责任

担保

2

陕西华山国际进出口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0.1 2023.12.27

连带责任

担保

3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行

3.51 2024.8.31

连带责任

担保

4

陕西华山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东新街支

行

0.85 2024.8.10

连带责任

担保

5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

6.635 2024.5.19

连带责任

担保

6

陕西建工新能源有限

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行

4 2024.9.6

连带责任

担保

7

陕西建工第十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汉中分行

0.6 2024.9.19

连带责任

担保

8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行

2 2024.9.7

连带责任

担保

9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

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行

2 2024.9.17

连带责任

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6日、2023年5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的《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3-035)、《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度授权新增融资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4）、《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涉及的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和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详见附表。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内开展的担保行为，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

况良好，担保目的是满足子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

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70.09亿元，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69.82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14.91%和114.79%。 公司无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附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

保人

名称

注

册

地

法

定

代

表

人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

主

营

业

务

2022年主要财务指标

2023年6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

计）

影

响

被

担

保

人

偿

债

能

力

的

重

大

或

有

事

项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

润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净资

产

营业

收入

净利

润

1

陕西

建工

第一

建设

集团

有限

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黄

海

龙

87.

65

建

筑

施

工

2,453,

243.64

2,105,

533.74

347,

709.90

1,317,

723.90

54,

259.1

6

2,467,

127.81

2,105,

422.70

361,

705.11

592,

040.8

5

19,

425.5

1

否

2

陕西

建工

安装

集团

有限

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罗

宝

利

87.

8

建

筑

施

工

2,059,

165.26

1,783,

797.03

275,

368.22

1,487,

934.52

64,

155.8

3

2,112,

976.48

1,832,

173.21

280,

803.27

806,

330.5

8

26,

972.0

4

否

3

陕西

建工

新能

源有

限公

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李

建

飞

45

光

伏、

风

力

发

电

438,

875.86

388,

773.02

50,

102.84

341,

346.03

27,

079.4

8

377,

076.76

340,

860.47

36,

216.29

140,

030.0

1

6,

041.7

1

否

4

陕西

华山

国际

进出

口贸

易有

限责

任公

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陈

永

博

100

贸

易

50,

658.53

30,

770.15

19,

888.38

88,

162.70

224.9

2

48,

894.59

28,

918.33

19,

976.26

75,

082.9

5

87.88 否

5

陕西

华山

建设

集团

有限

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张

恒

100

建

筑

施

工

447,

370.95

401,

049.99

46,

320.96

258,

664.49

2,

270.2

1

503,

778.78

456,

796.10

46,

982.68

139,

835.5

2

2,

796.0

2

否

6

陕西

建工

第八

建设

集团

有限

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章

辉

100

建

筑

施

工

1,454,

021.66

1,295,

404.42

158,

617.24

1,018,

200.75

25,

124.5

8

1,531,

266.74

1,371,

139.69

160,

127.05

381,

389.0

8

10,

277.6

8

否

7

陕西

建工

第十

建设

集团

有限

公司

陕

西

省

汉

中

市

孙

海

勇

100

建

筑

施

工

1,047,

560.61

966,

254.01

81,

306.60

578,

106.51

3,

553.2

7

1,093,

599.04

1,001,

825.26

91,

773.79

303,

455.0

4

9,

806.3

7

否

股票代码：002728� � � � � � � � � � �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3-074

债券代码：128025� � � � � � � � � � � �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特一转债（债券代码：128025）转股期为2018年6月12日至2023年12月6

日；目前转股价格为8.93元/股，转股价格从2023年10月11日起，由原来8.93元/股调整为

9.21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

将2023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

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004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12月6

日公开发行了35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54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7]【831】号” 文同意，公司3.54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17年12月28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债券代码“128025” 。

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自2018年6月12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20.20元/股。

2018年4月20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00元（含税）的权益分

派。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

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18年4月20日起，由原来的20.20元/股调整为19.70元/

股。

因公司股价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

价格的85%，满足“特一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自2018年7月30日起，“特一转

债”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9.70元/股向下修正为16.10元/股。

2019年3月29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50元（含税）的权益分

派。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

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19年3月29日起，由原来的16.10元/股调整为15.45元/

股。

2020年4月28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7.50元（含税）的权益分

派。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

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20年4月28日起，由原来的15.45元/股调整为14.70元/

股。

2021年6月3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50元（含税）的权益分

派。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

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21年6月3日起，由原来的14.70元/股调整为14.05元/

股。

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21年12月1日起，由原来的14.05元/

股调整为13.80元/股。

2022年5月10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50元（含税）的权益分

派。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

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22年5月10日起，由原来的13.80元/股调整为13.15元/

股。

公司股票自2022年11月9日至2022年11月29日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

“特一转债”当期转股价格（即13.15元/股）的130%（含130%），已经触发了《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 2022年11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提前赎回“特一转债” 的议案》，决定不行使提前赎回

“特一转债”的权利，同时决定自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的3个月内（即2022年11月

30日至2023年2月28日），如“特一转债” 再次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均不行使“特一

转债”提前赎回权利。

公司股票自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3月21日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 “特

一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即13.15元/股）的130%（含130%），已经触发了《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3年3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提前赎回“特一转债” 的议案》，决定不行使提前赎回“特

一转债” 的权利， 同时决定自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即2023年3月22日） 起至

2023年12月6日期间，如“特一转债” 再次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均不行使“特一转

债”提前赎回权利。

2023年5月26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6.50�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的权益分派。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

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23年5月

26日起，由原来的13.15元/股调整为8.93元/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87号）同意注册，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20,146,514股，该次发行新增股份于2023年10月11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因该次发行，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23年10月11日起，由原来8.93元/

股调整为9.21元/股。

二、特一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2023年9月30日，特一转债尚有210,745,200元挂牌交易。 2023年第三季度，特一

转债因转股减少526,000元，转股数量为58,877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210,745,200元。

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97,172,250 30.27 0 0 0 0 0 97,172,250 30.27

高管锁定股 97,172,250 30.27 0 0 0 0 0 97,172,250 30.27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223,820,

272

69.73 0 0 0 58,877 58,877

223,879,

149

69.73

三、股份总数

320,992,

522

100.00 0 0 0 58,877 58,877

321,051,

399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以下部门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咨询电话：0750-5627588

传真：0750-5627000

四、备查文件

1、 截至2023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特一药业

《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2、 截至2023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特一转债

《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408�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信博 公告编号：2023-045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9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副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选举韦钢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变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财务负责人王程先生、 副总经理孙国俊先生提交的辞任报告。

王程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职务，辞任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

职务。 孙国俊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任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

何职务。辞任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王程先生、孙国俊先生辞任上述职务不会对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王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0.1076%，通过苏州融博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0.1442%。 孙国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补充聘任如下

人员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

1、聘任荆锁龙先生为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并全面负责公司财务事

务的管理；

2、聘任吴四海先生为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并全面负责公司业财结合相关事务的

管理；

3、聘任陈夫海先生为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并全面负责公司人力资源相关事务的

管理；

4、聘任潘雪芳先生为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并全面负责公司全球供应链及制造中

心相关事务的管理；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为止。

二、关于变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根据2023年8月中国证监会最新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2023年9月4

日起实施），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为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其中独立董

事应当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集人。 公司根据上述新规对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成员进行相应调整，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蔡浩先生不再担任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委员职务，董事会其他职务保留。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选举董事

韦钢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韦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变更后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章之旺先

生、马飞先生、韦钢先生。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

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的事项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中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未发现上述人员有不适合担任公司财务负

责人、副总经理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附件简历资料：

1、荆锁龙个人简历

荆锁龙，男，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会计师。 主要任职经历：荆

锁龙先生曾在宝钢苏冶重工有限公司、大丰大奇金属磨料有限公司、苏州鼎峰重型机械厂

等任职。 2015年5月至今，任职于中信博，历任公司财务部部长、财经管理中心负责人等职

务。

截至目前，荆锁龙先生通过苏州融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0.0561%，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荆锁龙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宜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的

情形。

2、吴四海个人简历

吴四海，男，197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主要任职经历：吴四

海先生曾在海尔集团、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中

国化工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2023年4月至今，任职于中信博，现任公司业财结合负责

人。

吴四海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吴四海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宜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的情形。

3、陈夫海个人简历

陈夫海，男，197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主要任职经历：陈夫

海先生曾在苏州三星显示有限公司，香港德昌电机（苏州）有限公司任职。 2021年6月至

今，任职于中信博，现任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

陈夫海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陈夫海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宜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的情形。

4、潘雪芳个人简历

潘雪芳，男，197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主要任职经历：潘雪

芳先生曾在中核苏州阀门有限公司任职工艺工程师等职务、美国伊顿电气有限公司任职厂

长及总经理等职务。 2023年2月至今，任职于中信博，现任公司全球供应链及制造中心负责

人。

潘雪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潘雪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宜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的情形。

5、韦钢个人简历

韦钢，男，1973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主要任职经历： 2011年至今任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同时在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任董事、江苏凌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高峰医疗器械（无锡）有限公司任董事、

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南京中科水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任监事等公司任职。 2017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韦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韦钢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宜担任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的情形。


